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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渭南市蒲城县收回收购食品产业园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

中煜诚审字（2025）ZY 第 00191号

我们接受蒲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委托，对渭南市蒲城县收回收购食

品产业园闲置存量土地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财

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

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估仅用于本期债券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预期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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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2、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2015〕83号）；

3、《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4、2025年渭南市蒲城县收回收购食品产业园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5、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025年渭南市蒲城县收回收购食品产业园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1.实施单位：蒲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项目主管部门：蒲城县自然资源局

3.资产管理单位：蒲城县自然资源局

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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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包含2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表 2-1 收储地块信息表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范围 地块标识码
收储面积

公顷 亩

1 蒲出 2019康泰 A1（存） 桥陵镇杨庄村 6105262025R000526 3.4094 51.14

2 蒲出 2019康泰 A2（存） 桥陵镇杨庄村 6105262025R000517 1.8794 28.19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6,783.42万元，其中，土地收储费用6,778.00

万元，以收回存量闲置土地收储公示价格（收回收购协议及相关资料）

为计算依据，资金成本5.42万元（债券发行费用5.42万元）。

（1）计划融资情况

拟通过2025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融资金额为5422.00万元，假

设融资利率3%，年限7年，债券存续期内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2）项目融资本息情况

本项目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进行融资，融资本息合计为

6560.62万元。

本项目审核评估日期为2025年10月20日

1、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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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遵照本期债券的报送要求进行本项目申报，无重大

不合规事项。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国家税收政策无重大不利变化；

（5）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

不利影响。

2、特殊假设

（1）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和地区的规划，发行

人编制的项目投资概算及工程进度计划客观反映了本项目建设的实

际情况；

（2）未来各项收费标准在正常范围内变动，本项目估算的各项

收费相关费用在未来实现时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3）发行人拟定的各项收费项目以及可用于偿还债券的净收益

等能够顺利执行。

（4）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一）现金流入

1、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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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根据蒲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蒲城县2021年度城镇基准地价更

新和调整成果的通告》[蒲政通字（2023）4号]，蒲城县基准地价更新

成果已于2023年5月22日经蒲城县人民政府公布。经查《蒲城县城区

基准地价图》，蒲出2019康泰A1（存）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位于蒲城县城区基准地价三级地段，其基准地价水平为987元/平

方米（65.8万元/亩）；蒲出2019康泰A2（存）地块，规划用地性质

为商服用地，位于蒲城县城区基准地价三级地段，其基准地价水平为

726元/平方米（48.4万元/亩）。

①经调查蒲城县近3年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土地出让情况见表5-1、

5-2：

表 5-1蒲城县 2022年-2025年住宅用地土地出让情况

宗地位置
土地

用途

面积

（亩）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亩）

出让

年份

紫荆街道代家村 住宅 18.65 2238 120 2024

紫荆街道代家村 住宅 18.09 2352 130 2024

奉先街道东街社区 住宅 8.85 1327 150 2024

紫荆街道杜家村 住宅 29.16 4082 140 2024

西城大道与长安街交口东

南角
住宅 50.45 6055 120 2024

西城大道与长安街交口东

南角
住宅 55.91 6710 120 2024

五原路与丰原路交口西北

角

住宅
89.64 11833 130 2023

奉先街道关帝村 住宅 11.23 1348 120 2023

五原路与丰原路交口西北 住宅 18.83 2486 13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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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紫荆街道代家村 住宅 19.05 2287 120 2022

桥陵镇杨庄村 住宅 51.14 5155 100 2022

资料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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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蒲城县住宅用地（部分）出让信息截图（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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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蒲城县城区 2022年-2025年商服用地土地出让情况

宗地位置
土地

用途

面积

（亩）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亩）

出让

年份

紫荆街道祥塬社区 商服 1.57 95 60 2024

城南新区 商服 37.99 2850 75 2022

奉先街道东街社区 商服 9.99 750 75 2022

城南新区 商服 20.6 1547 75 2022

城南新区 商服 20.46 1025 50 2022

紫荆街道双酒村 商服 4.51 226 50 2022

紫荆街道祥塬村 商服 2.39 144 50 2022

紫荆街道双酒村 商服 2.55 153 60 2022

资料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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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蒲城县商服用地（部分）出让信息截图（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经统计，蒲城县城区 2022年-2024年共成交住宅用地 11宗，成

交价格在 100-150万元/亩之间；共成交商服用地 8宗，成交价格在

50-75万元/亩之间。

②根据《蒲城县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蒲城县2024年生产总值

预计达到287.47亿元，比上年增长9%。

（2）预期出让收入的确定

根据蒲城县近年土地出让情况及本项目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的

位置、用途及规划指标等情况，通过综合分析，预测2025年出让住宅

用地地价为120万元/亩、商服用地地价为60万元/亩，地价年增长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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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26-2032年项目预期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亩

时间 小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土地出让总收入 8,774.88 1,725.23 7,049.65

政策性计提 701.99 138.02 563.97

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 8,072.89 1,587.21 6,485.68

蒲出 2019

康泰 A2

（存）

出让价格 61.20 61.20

出让面积 28.19 28.19

出让收入 1,725.23 1,725.23

政策性计提 138.02 138.02

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 1,587.21 1,587.21

蒲出 2019

康泰 A1

（存）

出让价格 137.85 137.85

出让面积 51.14 51.14

出让收入 7,049.65 7,049.65

政策性计提 563.97 563.97

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 6,485.68 6,485.68

注：①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价款-政策性计提；

②政策性计提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 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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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本项目预计2025年7月启动，预计2025年12月完成收储，2025年

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422.00万元。

3、自有资金现金流入

本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为6,783.42万元，其中自有资金1,361.42

万元，占总投资的20.07%，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根据项目收储进度

拨付到位。

5.2项目现金流出

1、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本项目计划于2025年7月开始收储，预计2025年12月完成收储，

具体支出见下表5-4：

表 5-4 土地收储项目支出预测表

项目
年度

小计 2025年 -

1.土地收储费用 6,778.00 6,778.00

土地收回费用 6,778.00 6,778.00

2.土地前期开发整理费用

3.其他费用

合计 6,778.00 6,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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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2025年土地收储项目支出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小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土地收回

费用
6,778.00 6,778.00

2.土地前期

开发整理费

用

3.其他费用

合计 6,778.00 6,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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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债券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债券发行金额的 1‰预计，债券发行费用为 5.42

万元。

（2）偿还债券本金

本项目债券发行期限为 7年期，拟于 2032年偿还债券本金 5,422.00万元。

（3）支付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利息支出。本项

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 5-6 2026-2032年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债券利息支出

合计 1,138.62

2026年 162.66

2027年 162.66

2028年 162.66

2029年 162.66

2030年 162.66

2031年 162.66

2032年 162.66

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

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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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

为1.23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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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蒲城县土地储备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一、项目现金流入 15,558.30 6,783.42 1,725.23 7,049.65

1.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8,774.88 1,725.23 7,049.65

1.1土地出让收入 8,774.88 1,725.23 7,049.65

2.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5,422.00 5,422.00

2.1债券融资款 5,422.00 5,422.00

3.自有资金投入 1,361.42 1,361.42

二、项目现金流出 14,046.03 6,783.42 300.68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6,148.63

1.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6,778.00 6,778.00

1.1土地收储费用 6,778.00 6,778.00

1.2土地前期开发整

理费用

1.3 其他费用

2.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6,566.04 5.42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5,584.66

2.1债券发行费用 5.42 5.42

2.2偿还债券本金 5,422.00 5,422.00

2.3支付债券利息 1,138.62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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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性计提 701.99 138.02 563.97

三、当期现金结余 1,424.55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162.66 901.02

四、期初现金 0.00 1,424.55 1,261.89 1,099.23 936.57 773.91 611.25

五、期末现金 1,424.55 1,261.89 1,099.23 936.57 773.91 611.25 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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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

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

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

率为1.23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的

情况。本项目如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1、市场风险：土地市场的价格受供需关系、经济形势、政策等多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在土地储备后，市场出现下行，土地

出让价格低于预期，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收益。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土地难

以快速出让，导致土地储备资金回笼速度慢，资金占用成本增加，进而影

响项目收益。

2、资金风险：土地储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资金筹措困难，如银

行贷款受限、专项债券发行受阻等，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推进，延误

土地出让时机，降低收益。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前期开发费用增加、持有

成本上升等，都可能导致项目成本超出预算，压缩利润空间。

3、政策法规风险：政府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等的

变化，可能改变土地储备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预期，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要求变化等。在土地征收、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土地

权属不清晰、产权纠纷等问题，导致法律诉讼，影响项目进度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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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与运营风险：土地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如施工进

度缓慢、技术难题等，导致项目不能按计划完成，影响土地出让时间，进

而影响收益。土地储备后的管护、临时利用等运营过程中，如果管理不善，

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增加，降低项目收益。

5、不可抗力风险：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对储备土地造成破坏，

增加修复成本，影响土地的正常使用和出让。社会动荡、公共卫生事件等

不可预见的社会事件，可能导致土地市场需求骤减，土地出让受阻，影响

项目收益。

1、市场风险控制：建立土地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实时掌握土地供应、

需求、价格等市场动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计划和供地策略。

根据城市发展战略、市场需求和土地利用规划，科学确定土地储备规模，

合理安排土地收储和供应的节奏，避免盲目扩张。

2、资金风险控制：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支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政策性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确保资金来源的

稳定性和多样性。合理编制土地储备项目预算，严格控制成本支出，建立

成本管理体系，对项目全过程成本进行监控和管理。

3、政策法规风险控制：及时关注国家和地方的土地政策、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等的变化，提前评估政策变动对项目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

策略。在土地收储前，对土地的权属、用途、规划限制等进行全面的尽职

调查，确保土地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规范土地储备的操作流程，加强项目审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环节的

管理，避免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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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与运营风险控制：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明确各阶段的目

标和任务，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同时，加强施工质量

管理，避免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和延误。制定合理的土地储备运营方案，

加强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积极探索储备土

地的临时利用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5、不可抗力风险控制：针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事件等不可抗

力因素，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措施和责任分工，确保在突发事

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减少损失。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考虑购

买相关保险，如财产险、责任险等，以转移部分风险，降低不可抗力事件

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归集，

并按照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缴入同级国库用于债

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付。

债券存续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以确

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的

情况。本项目若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1、本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

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目的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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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评

价机构及执业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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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国•北京 2025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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